

捐赠协议
甲方（捐赠人）：

乙方（受赠人）：西安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为支持西安工业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 甲方自愿向西安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无偿捐赠：   （小写）¥              ；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           。该捐赠用于（用√选择）：
1.非限定性捐赠  (
2.限定性捐赠    (
用于资助《西安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》业务范围中规定的相关项目以及为开展项目而发生的运行费用。
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4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甲方应将捐赠款按以下方式转入乙方账户：

(一次性捐赠：

双方签约后 5  日内一次性到账  
□分批次捐赠：捐赠年限：   年至   年共计   年

年捐赠额：         元（小写）

捐赠年内每年的 月 日前到账

（其它需要说明的事宜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账户名称: 西安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
开户银行: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营业部

账号: 1299 1097 9610 301

联行号: 308791011022

乙方在收到甲方的捐款后  7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开具捐赠收据。
 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对于甲方的查询，乙方应如实按照约定方式给予答复。

接受捐赠资金全部用于本协议约定的用途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若甲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，需经协商后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。

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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
法定代表人/授权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签约代表：
年  月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月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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